部门公章使用管理暂行规定
1、坚持管理审批分离原则。部门负责人部不得管理公章；部门公章必须安排中共党员专人保管使用；公章管理人根据部门负责人的授权行使部门公章的使用与管理工作；公章应二次关锁保管，公章管理人应经常检查，若发现公章丢失，应立即报告。
2、坚持先审批后使用原则。部门公章必须经部门负责人审批同意后方可使用，特殊情况下可经部门负责人同意先使用后及时补办理审批手续。详见附件一《公章使用审批表》。
3、坚持先登记后使用原则。公章管理人必须做好登记工作，保存好审批表，必要时申请盖章的材料要保留复印件。详见附件二《公章使用登记表》。
4、坚持先核对后使用原则。公章管理人用印要认真负责，在盖章前对申请盖章的材料仔细核对；对发现问题的材料，必须及时请示部门负责人，并根据部门负责人意见进行办理。

5、坚持依法规范使用原则。两页或两页以上的材料原则上加盖骑缝章；不得在空白纸上盖章，若用于试印须随即销毁；公章加盖后需清晰、端正；必要时加盖公章前须注明材料用途；公章不得外借，也不得假手他人使用。
